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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简介  

综合社区康复中心  

服务目标  

综合社区康复中心为在家中生活并有高度照顾需要的残疾人士

提供连贯连续的社区支援服务。中心因应残疾人士的缺损程度和

需要，灵活提供综合日间照顾及家居为本支援服务，并为他们的

照顾者提供支援。  

 

综合社区康复中心的主要目标如下：  

 

(a)  透过应用「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框架，以个案管理

模式订立个人照顾计划；  

(b) 为严重或中度残疾人士提供连贯连续的中心为本日间照顾

／训练及家居照顾／支援服务；  

(c)  加强对残疾人士照顾者的社区支援；以及  

(d) 在社区推广应用辅助科技产品。  

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为：  

 

(a) 15 岁或以上在社区生活及患有严重或中度智障及／或肢体残

障、中风、神经系统或肢体缺损并符合以下条件的残疾人士 1： 

 

(i) 由医生／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证明患有上述残

疾及／或缺损；或  

(ii)  经综合社区康复中心以受津助的「严重残疾人士家居

照顾服务」及「严重肢体伤残人士综合支援服务」目

前采用的评估工具 2评定为有服务需要；或  

 
1  60岁或以下人士优先。若资源许可，亦可为 60岁或以上人士提供服务。 

2  「严重残疾人士家居照顾服务评估工具」由社会福利署 (社署 )康复及医

务社会服务科成立的多专业工作小组制订，小组成员包括社会工作者 (社

工 )、辅助医疗人员和临床心理学家。采用的「评估工具」参考「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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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根据「残疾人士住宿服务评估工具」评定为合乎资格

轮候严重肢体伤残人士宿舍、严重智障人士宿舍或严

重残疾人士护理院，并仍在社区生活。  

 

(b) 上文 (a)段所述残疾人士的照顾者。  

服务性质及内容  

综合社区康复中心提供全套综合日间照顾及家居为本支援服务，

包括：  

 

(a) 应用「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的个案管理服务；  

(b) 康复训练；  

(c) 护理服务；  

(d) 个人照顾及协助；  

(e) 护送及接载服务；  

(f) 家居环境安全评估及跟进服务；  

(g) 日间照顾服务；  

(h) 暂顾服务 3；  

(i) 送餐服务 4；  

(j) 小组及活动；  

(k) 应用及推广辅助科技；以及  

(l) 其他照顾者支援服务。  

 

士住宿服务评估工具」，涵盖三个主要评估范畴，即护理需要、功能缺

损程度及行为问题。家居照顾服务的评估须由已完成社署认可的评估工

具使用方法培训的社工或辅助医疗人员进行。  

3  包括为残疾人士提供的中心为本及家居为本暂顾服务，按需要涵盖一星

期七日，包括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4  送餐服务指为服务使用者准备／订购／购买及送递午餐及／或晚餐，按

需要涵盖一星期七日，包括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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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费用  

服务类别  费用  

全套服务  
每月 1,002 元 5  

(每月收费上限 ) 

个别服务   

中心为本支援服务   

 中心为本日间照顾服务 (包括午膳 ) 每日 61 元  

半日 30 元  

 中心为本日间照顾服务 (不包括午膳 ) 半日 20 元  

 康复训练服务  每节训练 61 元* 

 护理服务  每节 43 元* 

 中心为本日间暂顾服务 (不包括午膳 ) 每小时 5.1 元  

  

家居为本支援服务   

 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或言语治疗师

到访服务  

每节 52 元* 

 护理服务  每节 43 元* 

 个人照顾及协助、护送或家居暂顾服务  每小时 33 元  

 简单保固运动  每小时 33 元  

其他   

 接载服务  每程 10 元  

 送餐服务  准备／订购／购买  

膳食的实际金额  

租赁服务   

 建议的辅助科技产品  服务营办者／服务单

位实际收取的金额  

*每节时间最短为 45 分钟  

 

 

 

 

 
5   若个别服务 (包括中心为本及家居为本支援服务，但不包括接载及租赁

服务 )在一个月内的总费用超过 1,002元，当月收费将以 1,002元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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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转介  

服务对象可直接向综合社区康复中心提出申请，亦可经公立医院

和诊所的医生及辅助医疗专业人员，以及相关服务单位的个案社

工转介。  

社会福利署  

康复及医务社会服务科  

2025 年 8 月  


